石峰区卫计局201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预算公开情况说明

（一）2017年基本公共卫生经费使用范围
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公共卫生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为进一步规范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卫生部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09年版）》基础上，组织专家对服务规范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形成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11年版）》以下简称《规范》）。《规范》包括11项内容，即：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服务规范以及中医药健康管理。2016年还增加了结核病防治管理，至此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一共有13项 。制定了《石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石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财务内控制度》，规范和加强了中央、省市及区级财政补助地方卫生事业专项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2016年所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已全部及时拨付至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及村卫生室的补偿到位率100%。截止2016年12月31日，石峰区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经费达到45元/人，先后分二次累计拨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1177.2万元，其中包括中央省级经费772.09万元，市级经费235.44万元，区级配套经费169.67万元。2017年石峰区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经费预算将达到50元/人，其中区级配套预算185.36万元。
（二）申报程序

      项目实施单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出申请——>区卫生局审核——>区财政局审核——>区政府批复——>区财政局核拨——>区卫生局审核拨经费——>项目实施单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完成各项基本公卫服务

（三）分配原则

      依据《石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严格资金拨付及使用管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严格实行经费到账时按辖区人口数预先拨付，年终在依据辖区人口数的基础上，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年考核成绩，按成绩排名先后结算拨付的原则。基本公卫经费由区财政局拨付至区卫生局后，区卫生局首先根据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人口数比例在6月底前进行第一次预拨分配。然后由主管业务的副局长牵头，在6月、9月、12月组织三次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本公卫业务考核。12月底根据基本公卫考核成绩，在第一次分配的基础上，按照全年考核结果核算出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最终的拨款数，排名最后二名的单位扣减一定基本公卫经费奖励给排名前二名的单位。
